長庚大學暨         公司        
合作備忘錄
立備忘錄人：長庚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爰甲乙雙方為橋接學校技術與產業需求，促進生物科技領域產學合作，以達學用合一之目的，將由大學與產業界共同指導學生論文研究、培育實務致用研發能力，特簽訂本合作備忘錄，以做為雙方進一步合作計畫之基礎。

合作事項：
1、 雙方同意在平等互惠及誠信原則下，依相關法令，共同協商議定各項事宜。
2、 甲乙雙方擬定合作事項：
1、 共同規劃實務課程並編撰教材以培養人才。
2、 促進甲方與乙方的生物科技產業產學合作與提供學生實習(研發)機會。
3、 學生至乙方進行實習所需之費用，由乙方負擔。
4、 博士學程之學生若參與「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教育部每年每名學生補助新台幣二十萬元整，至多補助學生五年。每年甲方及乙方之總配合款為新台幣十萬元整，其中由乙方出資新台幣七萬元整。
5、 其他產學合作相關事宜。
3、 甲乙雙方得依前條件所述合作項目採個案方式訂定建教合作合約書，合約書應明確規範合作計畫雙方之權利、責任及義務分工。
4、 本備忘錄正本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為憑。合作關係自簽署後立即生效，效期五年(至民國    年   月   日) 。本備忘錄屆滿三個月前，經雙方同意後，得重新簽訂延長五年。
5、 本備忘錄之終止不影響甲乙雙方業已同意或正在進行中之其他合作事項。
6、 本備忘錄如有未盡事宜，甲乙雙方以誠信原則先行協商，必要時經雙方書面同意後修訂之。

立備忘錄人                          
甲　  方：長庚大學
代 表 人：湯明哲校長   簽　章：
地　  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
聯 絡 人：
電　  話：03-2118800#

乙　  方：
代 表 人：          　  簽　章：
地　  址：
聯 絡 人：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